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期偿付 

 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  

（2026 年 5 月）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得新

复合”或“公司”）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（债券简称：

17 康得新 MTN001，债券代码：101759003.IB）于 2017 年 2

月 15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，发行金额 10 亿元，期限 5

年，固定债券票面利率 5.50%，到期日为 2022 年 2月 15 日。

由于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，17康得新 MTN001

于付息日 2019 年 2 月 15 日、2020 年 2 月 15 日、2021 年 2

月 15 日日终，未能按期兑付利息。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4

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苏州中院”）

的《通知书》﹝（2021）苏 05 破申 15 号﹞，债权人因公司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向苏州中院提出对

公司的重整申请，苏州中院立案登记。苏州中院于 2021 年

11 月 22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申 15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

裁定受理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 46 条规定：“未到期

的债权，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。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

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”，因此，17 康得新 MTN001 已于 2021



年 11 月 22 日提前到期并停止计息。该期债券由中信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行”）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浦发银行”）担任主承销商。 

公司现就 17 康得新 MTN001 未按期偿付后续进展情况及

后续工作安排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进展情况 

1、截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日终，公司未将足额利息划

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，“17 康得新 MTN001”

构成实质违约。公司按照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要求及时履

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在上海清算所、中国货币网披露了《康

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

未能按期足额偿付利息的公告》。 

2、2019 年 2 月 28 日，公司在主承销商的组织下召开了

17 康得新 MTN001 持有人会议，并于同日配合本期债券持有

人在公司生产地进行实地尽调。 

3、2019 年 8 月 29 日，公司在主承销商的组织下召开“17

康得新 MTN001”持有人会议。 

4、2019 年 9月 6日，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对“17 康得新 

MTN001”持有人会议决议进行了答复。 

5、截至 2020 年 2 月 15 日(此日为节假日，顺延至 2020

年 2 月 17 日)日终，公司未将足额利息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

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。公司按照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要求及



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在上海清算所、中国货币网披露了

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

票据未能按期足额偿付利息的公告》。 

6、2020 年 8 月 27 日，公司在主承销商的组织下召开

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持有人会议。 

7、截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(此日为节假日，顺延至 2021

年 2 月 18 日)日终，公司未将足额利息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

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。公司按照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要求及

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在上海清算所、中国货币网披露了

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

票据未能按期足额偿付利息的公告》。 

8、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，截

止 2021 年 5 月 28 日已满 30 个交易日，退市整理期结束，

2021 年 5月 31 日，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。 

9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收到苏州中院）的《通知

书》﹝（2021）苏 05 破申 15 号﹞，债权人因公司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向苏州中院提出对公司的重

整申请，苏州中院立案登记。 

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康得新

光电”）于2021年9月14日收到苏州中院的《通知书》﹝（2021）

苏 05 破申 16 号﹞,债权人因康得新光电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向苏州中院提出对康得新光电的重整



申请，苏州中院已立案登记。 

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康

得菲尔”）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收到苏州中院的《通知书》

﹝（2021）苏 05 破申 17 号﹞，债权人因康得菲尔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向苏州中院提出对康得菲尔

的重整申请，苏州中院已立案登记。 

10、苏州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

破申 15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裁定受理康得新复合破产重整案

件。苏州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 5

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康得新复合清算组担任管理人（以下简

称：“管理人”）； 

苏州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申

16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裁定受理康得新光电破产重整案件。

苏州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 6 号《决

定书》，指定康得新光电清算组担任管理人； 

苏州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申

17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裁定受理康得菲尔破产重整案件。苏

州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 7 号《决

定书》，指定康得菲尔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 

11、2022 年 1 月 11 日，公司披露关于 2017 年度第一、

二期中期票据提前到期且未按期足额支付利息及兑付本金

的公告。 



12、2022 年 2 月 22 日，公司在主承销商的组织下召开

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2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。 

13、2022 年 3 月 3 日，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披露了《康得

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

据 2022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答复的公告》。 

14、苏州中院于 2022 年 5 月 22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

破 5、6、7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对康得新复合、康得新光电、

康得菲尔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。苏州中院于 2022 年 5

月 30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 破 5-7 号之一《决定书》，指定

康得新复合管理人、康得新光电管理人、康得菲尔管理人联

合担任康得新复合、康得新光电、康得菲尔实质合并重整案

管理人。 

15、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得投资”）

因执行法院裁定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

股股东为康得投资，实际控制人为钟玉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

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公司变

更为无控股股东、无实际控制人。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30日完成相关

产权变更登记手续。 

16、2022 年 9月 2 日，公司在主承销商的组织下召开了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



据 2022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； 

17、2022 年 9 月 14 日，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披露《康得

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

据 2022 年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答复的公告》； 

18、苏州中院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

破 5、6、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康得新复合、康得新光

电、康得菲尔三家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3

年 2 月 22 日。 

19、2023 年 2 月 22 日，管理人向苏州中院提交了《康

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

限公司、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

案》。 

20、苏州中院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作出（2021）苏 05

刑初 53号刑事判决书，判决康得新复合犯欺诈发行证券罪，

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亿元；犯骗购外汇罪，判处罚金人民币一

千万元，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四亿一千万元。 

21、相关人员就苏州中院作出（2021）苏 05 刑初 53 号

刑事判决后提起上诉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

24 日作出（2025）苏刑终 17 号刑事裁定书，裁定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22、2026 年 5月 1 日至 2026 年 5月 29 日，公司陆续披

露了以下重大事项：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2018 年度第一期、2018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违约后续

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(2026 年 5 月)》。 

二、后续工作安排 

1、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定，公司管理人后

续将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就债务偿还事宜形成方案； 

2、管理人将按照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

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》和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规定，做好后

续信息披露工作； 

3、管理人将保持与持有人及承销商的密切沟通，积极

听取持有人相关诉求，并适时配合承销商召开持有人会议，

共同商讨后续解决措施，维护持有人权益； 

4、管理人将严格按照银行间市场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

露工作，披露后续违约处置进展。  




